
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艾芬

达”、“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６７．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１２３０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艾芬达”，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５７５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２７．６９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６７．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３３．４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组成。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０９．４６１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６７％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合计为

２１６．６８４６

万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２６．１４６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６７％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７．２５３６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２０．８０３６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１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２０．０５０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９．８７％

。

根据 《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

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９７４．５７１２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３４８．２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８７２．６０３６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５０．１３％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６８．２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９．８７％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２１２９０４２％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５７３．３６６８３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

日

（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

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３３．４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组成。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０９．４６１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６７％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合计为

２１６．６８４６

万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２６．１４６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６７％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７．２５３６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１

中信建投基金

－

共赢

３９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９４

，

６１８ ５７

，

９９９

，

９７２．４２ １２

２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者其下属企业

５４１

，

７１１ １４

，

９９９

，

９７７．５９ １２

３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

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者其下属企业

１

，

６２５

，

１３５ ４４

，

９９９

，

９８８．１５ １２

合计

４

，

２６１

，

４６４ １１７

，

９９９

，

９３８．１６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６２６

，

４０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３８

，

８６５

，

０９９．０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６

，

０９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５５３

，

３２５．９３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７２６

，

０３６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４１

，

６２３

，

９３６．８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８７７

，

４６３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６％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

４．０５％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

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５６

，

０９７

股，包销金额

为

１

，

５５３

，

３２５．９３

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总量的

０．２５８９％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５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以及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上投资者、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承销费用

２

，

６４１．５１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４９０．５７

３

律师费用

７４５．２８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０４．７２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７１．４７

合计

５

，

４５３．５４

注：

１

、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

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２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

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０６０２２

、

８０１０５９１１

发行人：江西艾芬达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５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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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5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

1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基于对公

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钛集团” ）计划自该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1.5亿元且不超过3亿

元人民币，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司收到宝钛集团《关于增持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9月4日，宝钛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增持公司4,795,753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04%，对应

增持金额为146,351,322.5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宝钛集团后

续将按照本次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

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228,227,298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47.77�%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11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5年4月11日～2025年10月10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不低于1.5�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未设置具体增持数量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增持实施期间 2025年4月11日～2025年9月4日

增持股份方式及数量 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4,795,753股A股股份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146,351,322.55元（不含交易费用）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4,795,753股A股股份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1.004%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专项贷款

截至2025年9月4日， 宝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233,023,051股， 占公司总股本

48.77%。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

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 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 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是 √否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8�号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宝钛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

2025-063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基于对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

来发展的信心和价值的认可，以及为维护股价稳定和股东利益，公司控股股东玲珑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玲珑集团” ）计划自2025年5月7日起（含当日）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

和自筹资金（包含股票增持专项再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

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

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2025年5月7日至9月4日期间，玲珑集团以自有资金和

自筹资金 （包含股票增持专项再贷款）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11,

986,795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0.82%，累计增持金额约1.80亿元，增持金额已

达到区间上限的50%。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

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583,349,027�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39.86%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英诚贸易有限公

司

201,400,000.00 13.76%

英诚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在香港注册设立的公司

王希成 1,125,800.00 0.08% 王希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合计 202,525,800.00 13.84%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增持主体名称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5年5月7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5年5月7日～2025年11月6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不适用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 2025年5月7日～2025年9月4日

本次增持股份方式及数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11,986,795股A股股份

本次增持股份金额 约1.80亿元

本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0.82%

累计已增持股份金额 约1.80亿元

累计已增持股份数量 11,986,795股

累计已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

本）

0.82%

后续增持股份资金安排

公司将继续按照本次增持计划，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包含股票增持专

项再贷款）安排执行后续增持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不适用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2亿元～3亿元

三、增持计划实施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风险

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情

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增持计划是否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是 √否

（三） 原定增持计划期间过半， 实际增持数量是否未过半或未到区间下限50%����

□是 √否

（四）增持主体是否提前终止增持计划 □是 √否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增持计划符

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不超过6个月，且首次增持与后续增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

（四）公司将督促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后续增持计

划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4日

证券代码：

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4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 或“公司” ） 于

2025年5月6日分别收到公司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集团” ）和持

股5%以上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事集团” ）《关于无偿划转上海

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告知函》。 2025年6月27日，国际集团与久事集

团签署了《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国有股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部分国有股无偿划转协

议》” ），国际集团拟将其持有的上港集团339,000,000股股份（占上港集团目前总股本的

1.46%）无偿划转至久事集团（以下简称：“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

● 公司于2025年9月4日收到久事集团的告知函， 久事集团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股份过户日期为2025年9月3日。

●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不会导致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仍为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 ）。

●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久事集团承诺自股份过户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

任何方式减持本次无偿划转中所取得的上港集团股份。

一、无偿划转前期基本情况

上港集团于2025年5月6日分别收到公司股东国际集团和持股5%以上股东久事集团

《关于无偿划转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的告知函》。 2025年6月27

日，国际集团与久事集团签署了《部分国有股无偿划转协议》，国际集团拟将其持有的上港

集团339,000,000股股份（占上港集团目前总股本的1.46%）无偿划转至久事集团。本次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已获得上海市国资委批复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港集团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国有股

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二、无偿划转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4日收到久事集团《关于无偿划转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告知函》，久事集团和国际集团已按协议约定，完成股份的无

偿划转事宜，并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股

份过户日期为2025年9月3日。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国际集团和久事集团双方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转让过户登

记日期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过户前持股数量

（股）

过户前

持股比

例（%）

转让股份数量

（股）

转让股

份比例

（%）

过户后持股数

量（股）

过户后

持股比

例（%）

久事集

团

2025/09/03 1,218,116,163 5.23 339,000,000 1.46 1,557,116,163 6.69

国际集

团

2025/09/03 590,493,723 2.54 -339,000,000 -1.46 251,493,723 1.08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不会导致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

司的第一大股东仍为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市国资委。

2、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久事集团承诺自股份过户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

何方式减持本次无偿划转中所取得的上港集团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002275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2025-024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为30,060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99%。 本次担

保的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宝船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船生

物” ），资产负债率超过7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

保，也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金额。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宝船生物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上

海分行” ）申请了人民币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合

同编号为“0905202508125224BZ-1” 的《保证合同》，公司同意为宝船生物在2025年8月

12日到2028年8月12日期间内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在授信额度内申请提供的一系列

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孙公司宝船生物和白帆生物（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新增提供总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2.7亿元的担保（其中宝船生物0.7亿元，白帆生物2亿元），担保额度有效期

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上述担保额度可循

环使用，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等方式。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司《关于2025年度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公司本次为宝船生物提供担保在已授权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

宝船生物的担保余额为7,570万元； 本次担保后， 公司对宝船生物的担保余额为9,570万

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000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所涉主体

保证人：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债务人：宝船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二）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及利息（包括逾期罚息

和复利）、违约金、迟延履行金、赔偿金和乙方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四）保证期间：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甲方同意债权期限延展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或补充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0,060万元（含本次担

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9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也无逾期债务对应的

担保余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四、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71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博

敏” ）

本次担保金额 5,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1,950万元（不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327,402.2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76.8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不适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求，深圳博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

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为自2025年9月4日至

2025年12月30日，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前述授信额度内为深圳

博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于2025年9月4日与中国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前

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保证公司及

子公司向业务合作方申请授信或其他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 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

及子公司之间就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合计不超过22.50亿元新增的担保额度

（其中为下属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不超过人民币18.50亿元，为下属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担保期限自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新的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之日止，

在上述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 临2025-034）、《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6） 和2025年5月24日披露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46）。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深圳博敏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1,950万元；本次担保

后，在上述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及有效期内，公司可为深圳博敏提供的新增担保额度为

人民币42,000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98.8703%、深圳市博芯联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1.1297%

法定代表人 王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454287J

成立时间 1994年5月24日

注册地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东区龙王庙工业区23栋101、21栋、22

栋、23栋

注册资本 23,060.5252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自动化设备软、硬件及应用系统的设计、开发、销售、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电子电路系统、电子部件及整机、印制电路板、图像处理和信号处理系统及

模块、薄膜混合集成电路的设计、研发、销售与技术服务；印制电路板元器

件销售与技术服务；电子材料的研发、销售与技术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

销业；经营进出口业务；设备租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电子部件及整机、印制电路板的制造；电子

材料的制造；印制电路板元器件的贴装、封装。 电子电路系统、电子部件及

整机的制造；印制电路板的制造；印制电路板元器件的贴装、封装；电子材

料的制造；电子电路系统、电子部件及整机、印制电路板、图像处理和信号

处理系统及模块、薄膜混合集成电路、电子材料的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843.54 72,288.36

负债总额 48,060.47 83,094.01

资产净额 23,783.07 -11,306.34

营业收入 27,819.86 49,553.42

净利润 -2,796.11 -13,551.6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

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范围：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主债权发生期间届

满之日，被确定属于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

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

为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了满足深圳博敏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公司拥有

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同时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

开展，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此次担保是为满足深圳博敏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要，被担保方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博敏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

公司股东的利益。 上述担保公平、对等，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因此，同意

本次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27,402.28万元（均系公司

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6.86%（不含本次担保）。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在保余额

为121,292.98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备注：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600184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2025-40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44号）同意，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73,966,642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79元，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1,019,999,993.18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0,550,507.16元（不含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09,449,486.02元。 截至2025年7月8日，募集资金已

足额划至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户。 2025年7月10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出具了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5]第ZG12686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等法律法规，并经公司股东会及董事会的授权，近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北方

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中信证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城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内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的要求，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9月4日，本次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元）

1

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城东支行

129904943310000 -

注：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7月22日披露的临2025-28

号《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甲方一” 与“甲方二” 合称

为“甲方” ）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城东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

精确制导产品数字化研发制造能力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

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

范围内将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

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

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

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到期募集资金按期回收并公告后，

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3

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

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方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

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凯、 宋杰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

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3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

要素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 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

在付款后3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

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

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

期结束后失效。 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二

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

损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

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

力。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五日


